
 

陕路党函〔2018〕7 号 

 

 

中共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
关于开展 2018 年中、高级政工 

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
 

集团各分（子）公司，集团各部门： 

按照省交通运输厅人事处《关于开展 2018 年中、高级政工

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陕交人函〔2018〕19 号）要求，现将集

团公司 2018 年中、高级政工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条件 

中、高级专业职称任职资格的申报条件按照《陕西省思想

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评定办法》（陕宣发〔2017〕2 号）、《关

于全省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务评定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》（陕思

政职办〔2017〕3 号）和《关于开展 2018 年高级政工师专业职

称任职资格评审的通知》（陕思政职办〔2018〕1 号）执行。专

业工作年限计算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。 

二、申报材料 

（一）申报正高和高级政工师专业职称任职资格评审的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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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材料，按照陕西省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称评定小组《关于开

展 2018 年高级政工师专业职称任职资格评审的通知》（陕思政

职办〔2018〕1 号）要求执行。 

（二）申报中级政工师专业职称任职资格评审材料要求： 

1.《陕西省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称申报表》一式 3份、《陕

西省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称任职资格评审登记表》一式 3

份；《公示情况登记表》1份；单位考核推荐材料一式 3份。 

2.学历学位证书原件、复印件； 

3.任职资格证书原件、复印件； 

4.公示情况登记表； 

5.个人业务工作总结； 

6.任现职以来的业务获奖证书原件、复印件； 

7.任职以来作品原件、复印件（作品时间须 2018 年 3 月 15

日前）； 

8.以上材料复印件一次装订成册（3份）； 

9.所有材料统一使用 A4 纸，其中《陕西省思想政治工作专

业职称申报表》须中间骑缝装订。 

（三）电子版材料： 

1.个人代表作品（word 文档形式）； 

2.评审登记表（word 文档形式）。 

（四）申报中、高级职称人员需要提交身份证复印件、两

寸照片两张（照片、身份证复印件单独装信封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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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申报人员请将报送材料目录贴于文件袋正面。 

三、申报程序及要求 

（一）申报人员首先向本单位提出申请、提交申报材料，

并由本单位职称评审人员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核，公示最少 5 个

工作日后，统一报集团党群工作部。 

（二）推荐单位要对申报人员的工作岗位、专业年限等相

关信息进行严格审核认定，未经核实的材料，不得上报。 

（三）专业答辩及常识测试 

申报正高级政工师任职资格的人员须参加由省政称办组织

的专业知识答辩；申报高级政工师任职资格的人员须参加由省

政称办组织的常识测试和专业知识答辩。具体时间安排另行通

知。 

（ 四 ） 相 关 表 格 登 录 三 秦 企 业 文 化 网 自 行 下 载

（http://www.sqqywh.com）。 

四、报送时间 

2018 年 3 月 12 日前报党群工作部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联系人：程伟辉       电话：83118896 

 

附件：1.《关于开展 2018 年高级政工师专业职称任职资格

评审的通知》（陕思政职办〔2018〕1 号） 

2.《陕西省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称任职资格评

审登记表（中级）》 

3.《申报材料目录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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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

2018 年 2 月 10 日 

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集团公司党委委员，档。 

 

 


